
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并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关于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第二次反馈意见”）已收悉。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主办券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会同上海市金茂

律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有关

问题逐项进行落实，并出具如下回复。



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国籍及居留权情况，就公司

业务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要求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JIAN ZHAO先生、ZHIHONG ZHENG 女士，该两位

系夫妻关系。

一、实际控制人的国籍及居留权情况

JIAN ZHAO、ZHIHONG ZHENG现系加拿大籍公民，并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具体情况如下：

1、JIAN ZHAO先生 1963年 5月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其于 1987年 1

月申请到加拿大McGill大学留学，并于 1991年 7月毕业于加拿大McGill大

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专业，硕士学历。JIAN ZHAO先生于 1993年 12月申请

取得加拿大国籍，成为加拿大公民。

ZHIHONG ZHENG女士 1964年 9月出生于中国上海市，其于 1985年 8

月申请到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留学，并于 1996年 6月毕业于加拿大康考迪亚

大学建筑材料专业，博士学历。ZHIHONG ZHENG女士于 1993年 12月申请

取得加拿大国籍，成为加拿大公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

具有双重国籍。”及第九条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

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JIAN ZHAO先生、ZHIHONG ZHENG

女士自取得加拿大国籍之日起即丧失中国国籍。

2、1997年，JIAN ZHAO、ZHIHONG ZHENG夫妇响应上海市政府的号

召，回国创业，并以外籍身份于 1997年 8月在中国上海投资创立大道计算机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并持续经营至今，因此大道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

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自 1986年 2月

1日起施行，2012年 6月 30日废止）的规定，JIAN ZHAO、ZHIHONG ZHENG

夫妇于 1996年 4月申请到“外国人居留许可”，许可有效期为 1年，每年到

期均按期办理延期手续。

3、2004年 8月，中国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为便于长期在国内居住，



JIAN ZHAO、ZHIHONG ZHENG夫妇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并取得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以下简称“《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国籍 证件有效期 编号

JIAN ZHAO 加拿大 2006.10.16-2016.10.15 CAN310063051901

ZHIHONGZHENG 加拿大 2006.10.16-2016.10.15 CAN310064092400

综上，JIAN ZHAO、ZHIHONG ZHENG夫妇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加拿大籍公民，并不属于双重国籍人士；JIAN ZHAO、

ZHIHONG ZHENG夫妇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是获

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合法身份证件，获得在中国

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凭有效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出入中国国境；

因此 JIAN ZHAO、ZHIHONG ZHENG夫妇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的大道计算机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司法》中外国投资人的资格。

二、公司业务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属于《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鼓励类第三类制造业之（二十二）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项下第 253项软件产品开发、生产，公司业务符合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要求。

主办券商和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了公司《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明》；

2、查阅了公司《营业执照》；

3、查阅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

4、查阅了公司实际控制人 JIAN ZHAO、ZHIHONG ZHENG的《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JIAN ZHAO、ZHIHONG ZHENG夫妇系加拿大

籍公民，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因此 JIAN ZHAO、ZHIHONG ZHENG夫妇投资设立的大道公司属



于外商投资企业，同时 JIAN ZHAO、ZHIHONG ZHENG享有在中国境内长期

居住的主体资格；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

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鼓励类第三类制造业之（二

十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项下第 253项软件产品开发、生产，

公司业务符合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要求。

经核查，律师认为，“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的研发、生产、

销售。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鼓励类第三类制造业

之（二十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项下第 253项软件产品开发、

生产，公司业务符合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要求。”

2、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

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

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

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并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

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江 轶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孔辉焕 王 宇 徐若飞

内核专员签字：

吕明达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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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网络（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月 日


